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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8                证券简称：安泰集团               编号：临 202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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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概述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二三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二三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8 日披露的临 2023－006

号公告）。 

公司拥有发电和并网售电的资质和生产能力，故公司与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

有限公司（“新泰钢铁”）及其子公司就电力相关业务存在购销关联交易，即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高炉煤气与转炉煤气作为发电业务原材料，同时，公司将所发电力

销售至关联方。2022 年公司通过合同能源模式建设的 2×45MW 发电机组相继投产，

发电能力增加。为理顺上述业务、降低关联交易金额、稳定收益，拟对现有关联

交易模式变更为委托加工发电模式，即关联方委托公司利用其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等工业气体进行发电，委托发电过程中所需的动力介质、

厂房、机器设备等由公司负责购置或进行日常必要维护，所发电力全部归属关联方，

公司收取相应的委托加工费，故双方拟对涉及的电力销售和高炉煤气、转炉煤气

采购交易进行相应调整。另外，根据一季度焦炭和焦炉煤气关联销售的实际发生情况

及关联方需求，需对全年焦炭和焦炉煤气关联销售的数量和预计发生额进行调增。 

二、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二三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

二三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事项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新泰钢铁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交易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相关预计事项是根据双方目前的业务结构和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合理调整。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关联交易决策权力

与程序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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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调整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23 年预计交易量 2023 年预计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出售商品 

焦炭 130万吨 140万吨 351,000.00 378,000.00 

电力 125,000万度 55,000万度 62,500.00 26,500.00 

焦炉煤气 - - 14,950.00 17,200.00 

委托加工 煤气发电 - 65,000万度 - 12,000.00 

采购商品 
高炉煤气 - - 30,550.00 13,100.00 

转炉煤气 - - 7,540.00 3,400.00 

（二）本次调整后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名称 交易内容  2023 年预计 

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2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出售商品 
新泰钢铁 

冶炼公司 

富安新材 

焦炭 378,000.00 45.00 255,236.85 44.11 

电力 26,500.00 99.90 46,510.92 99.88 

焦炉煤气 17,200.00 100.00 12,455.75 100.00 

废钢 18,600.00 100.00 14,021.16 100.00 

提供劳务 运输劳务 6,000.00 100.00 3,546.16 100.00 

委托加工 
水渣加工 7,000.00 100.00 5,609.45 100.00 

煤气发电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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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调整涉及的关联交易主要协议内容和定价政策 

1、《焦炭销售协议》 

根据双方 2023 年的生产计划，预计 2023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的销售量

为 140 万吨。考虑 2023 年山西省焦炭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预计 2023

年度销售单价为 2,70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 2023 年度甲方对

乙方发生的焦炭销售额为 378,000 万元。 

2、《焦炉煤气销售协议》 

根据双方 2023 年的生产计划，按照协议所述之产品单价计算，双方预计 2023

年度甲方对乙方发生的焦炉煤气销售额为 17,200 万元。 

3、《委托发电协议》 

新泰钢铁委托公司利用其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等工业

气体发电，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发电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双方同意以成本加成作为委托发电费用的定价原则，具体为：在公司上月平

均发电成本基础上加成 10%确定为本年度每月的委托发电费用结算价格。 

（2）预计发生的交易额 

根据双方 2023 年的生产计划，预计 2023 年乙方委托甲方可发电量为 65,000

万度（与关联方钢铁系统生产工况和煤气热值相关，以实际发电量为准）。按照协议

所述之委托发电费用计算，双方预计在 2023 年度发生的委托发电费为 12,000 万元。 

（3）结算政策 

与其他关联交易协议的结算方式一致，即：双方每月结算一次，并开具结算单，

款项在当月先暂估收取，不晚于次月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月结算与付款，货款

可采用现汇、承兑汇票或其他双方认可的方式进行支付（如果采用承兑汇票结算，则

需支付承兑与现汇的差价）。 

4、《电力销售协议》 

根据双方2023年的生产计划，预计2023年1月－12月甲方对乙方提供55,000

万度电量，按照目前的国网电价测算，预计 2023 年度甲方对乙方发生的电力销售

额为 26,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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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炉煤气采购协议》 

根据双方 2023 年的生产计划，按照协议所述之产品单价计算，双方预计 2023

年度甲方向乙方发生的采购额为 13


